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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律协字〔2025〕3号

关于招募担任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的通知

各律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司法厅《关

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切实发挥律师调解在预防

和化解矛盾纠纷中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满足人民群

众多元、高效、便捷解决矛盾纠纷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调解法》《安徽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

执业管理办法》以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

管理规则》等规定，结合淮南实际情况，现招募实习律师及实习

期满转正两年内的律师到大通区人民法院担任特邀调解员，报名

淮南市律师协会文件



- 2 -

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实习律师及实习期满转正两年内的律师：

1. 政治觉悟高、法律业务扎实，诚实守信、品行端正。

2. 已在淮南市律师协会登记注册，年龄在 45周岁以下。

3. 热心调解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能力，有调解其他社会矛盾纠纷的相关

经验者优先。

二、选拔方式

淮南市律师协会根据大通区人民法院的要求，组织符合条件

的律师，根据本人自愿原则，经所在律师事务所同意并报淮南市

律师协会审查后，由淮南市律师协会统一向大通区人民法院推荐，

私自办理的无效。大通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与各律师事务所进

行对接，经人民法院审查后，确定一定数量的律师为特邀调解员

并颁发证书。特邀调解员任期为两年，期满后经考核合格的，可

以连任。

三、工作内容

律师调解员非派驻人民法院调解员，依托人民法院在线调解

平台，接收人民法院委托的各类可以调解的民商事案件。

律师调解员接收案件后，应当在指定期限内依法开展调解工

作，经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可以延长调解期限。调解工作一般

在人民法院律师调解工作室内或者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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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也可以在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进行。

调解期限届满当事人不同意继续调解的，终止调解并及时在人民

法院调解平台填报结案信息。

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律师调解员应当鼓励和引导当事人

及时履行协议。对于分期履行的案件，应当引导当事人通过申请

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的方式兑现债权债务。

四、以案定补标准

（一）大通区人民法院驻院特邀调解员

大通区人民法院委托调解成功案件及属于大通区人民法院

管辖的自行调解成功案件、执前和解案件均按以下标准发放补贴：

1. 调解成功案件：（1）仅涉及金钱给付的物业服务纠纷案件，

每件给予 100元补贴；（2）劳动争议、相邻关系纠纷和标的额在

50000元以上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每件给予 300元补贴；（3）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由系与企业、

公司有关的纠纷项下案件，每件给予 500元补贴；（4）其他案件

每件给予 200元补贴；（5）代表人诉讼案件和对社会稳定有重大

影响的案件，每件给予 1000元补贴；（6）经调解及时履行的案件，

按照上述补贴标准上浮 20%的奖励。突发性群体纠纷案件彻底化

解（无信访隐患）的，除上述补贴外可另行奖励 1000—2000元。

调解不成功的案件，按照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给予适当补贴：

（1）指导被告填写有效《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每件给予 10元

补贴；（2）对争议焦点、被告辩称等情况归纳整理的，每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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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补贴；（3）确认无争议事实的，每件给予 20元补贴；（4）

指导当事人对调解工作做出评价的，每件给予 5元补贴；（5）上

门送达成功或者开具村（居）委会关于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说

明，每件给予 50元补贴。

2. 执前和解案件：（1）追索劳动报酬、农民工工资、赡养费、

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

偿、工伤保险待遇等涉民生执行案件，每件给予 200元补贴；（2）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由系与企业、

公司有关的纠纷项下执行案件且执行标的额在 10万元以上的，每

件给予 300元补贴。

执前和解不成功的案件，按照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给予适当

补贴：（1）指导被执行人填写有效《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每件

给予 10元补贴；（2）对财产线索、调解谈话笔录等情况归纳整理

的，每件给予 10元补贴；（3）确认无争议事实的，每件给予 20

元补贴；（4）指导当事人对执前和解做出评价的，每件给予 5元

补贴。

（二）非驻院特邀调解员

1. 入驻交警部门特邀调解员应当接受本院委托开展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每件补贴 40元。

2. 入驻综治中心特邀调解员、律师特邀调解员以及其他非驻

院特邀调解员，均参照驻院特邀调解员标准以案定补。

3. 社区（乡村）特邀调解员除参照驻院特邀调解员标准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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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补外，对排查的矛盾纠纷线索经法院核实确有转化为诉讼的可

能，每条给予 30元补贴。

五、工作纪律

1. 立案庭、执行局原则上根据调解员擅长的调解类型进行分

配委托调解、执前和解案件，调解员之间不得自行调换案件，遇

有需要回避的案件，调解员应当主动回避并报至立案庭重新调整

案件。

2. 调解成功（含撤诉）的案件，卷宗材料应当齐全（需要包

含当事人身份证明、证据材料、调解笔录、送达地址确认书、撤

诉申请等材料），并及时交立案庭上传至案件管理系统。执前和解

成功（含撤销执行申请）的案件，卷宗应当齐全（需要包含执前

调解处理表、当事人身份证明、证据材料、和解笔录、送达地址

确认书、撤销执行申请等材料），并及时交执行局自行归档。

3. 调解员应当依法开展调解工作，不得违法调解、虚报诉前

调解结果，否则一经发现，追回已发放补贴，情节严重的依法予

以解聘。构成违法违纪的，移送相关部门严肃处理。

六、报名方式

请报名的律师将报名表（见附件）纸质版一式三份交市律协

秘书处，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792458328@qq.com。报名截止

日期：2025年 4月 10日。

联系电话：6644553

联系人：王辉、韦君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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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特邀调解员推荐表

淮南市律师协会

2025年 3月 28日

淮南市律师协会秘书处 2025年 3月 28日印发


